
证券代码: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18027 

债券代码:112270          债券简称:15 华邦债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15 华邦债”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更正后）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华邦颖泰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金额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和/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2、2015 年 10 月 12 日，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

“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更名涉及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司名称由“华

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不

改变原签订的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原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

对公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 

3、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

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

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4、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关于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安排：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

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

使表决权。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

参见附件四）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6、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

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7、全体于债权登记日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除持

有华邦健康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邦健康控股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及本期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外的债券持有人均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现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2、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17 日 14:30 至 15:30 

3、会议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华邦健康会议室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18 年 4 月 9 日（以下午 15:00 时交易时间结束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发行债

券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因故不能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

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债券持有

人。 

（2）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债券张数： 

①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华邦健康 10%以上股权的股东； 

②华邦健康控股股东及华邦健康的其他重要关联方。 

（3）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华邦健康委派的人员。 



（4）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如由法定代表人出席，应出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

印件加盖公章）；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代理人需提供债券持有人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

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如由负责人出席，应出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

公章）；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代理人需提供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

章）、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如由本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证券

账户卡原件；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证券账户卡（复印

件并由委托人签名）、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异地债券持有人可采用

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4、登记方式： 

登记方式：法人/非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

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名。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

传真或邮寄方式将本通知所附的参会回执（参会回执样式，参见附件二）及相关

证明文件送达债券受托管理人。 

5、登记时间： 

2018 年 3 月 23 日 9:00 至 2018 年 4 月 9 日 17:00（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除

外），以债券受托管理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6、联系方式 

（1）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座 4 层 

邮编：100033 

联系人：张海安、孔辉焕 

联系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2）债券发行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人：陈志 

联系电话：023-67886985 

传真：023-67886986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表决票样式，参见

附件三） 

2、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

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3、每一张“15 华邦债”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有一票表决权。 

4、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金额过半数以上表

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

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

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具有同等的效力

和约束力。 

6、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及时公告，公告中

应列明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所

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比例、表决方式、每

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召集人负责上述公告事宜。 

五、其他事项 

1、全体于债权登记日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除持

有华邦健康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邦健康控股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及本期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外的债券持有人均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与会债券持有人/代理人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一：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附件二：“15 华邦债”（债券代码：112270）参会回执 

附件三：“15 华邦债”（债券代码：112270）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

票 

附件四：授权委托书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15 华邦债”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更正后）》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日 

 

 

 

 

 

 

 

 

 

 

 

 

 

 

 

 

 

 

 

 

 

 

 

 

 

 

 

 



附件一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为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机制，提升上市公司投资

价值，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决定拟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 

根据《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以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 元/股。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及

回购价格上限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约为 3,750.00 万股，占本公司目前已发

行总股本的 1.8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如果在此

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回购方案，则回购

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

就“15 华邦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特提请华邦生命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5 华邦

债”项下的债务，亦不要求公司就“15 华邦债”提供额外担保。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2 日 



附件二 

“15 华邦债”（债券代码：112270）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           将亲自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华邦生命健

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15 华邦债”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5 华邦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15 华邦债”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年   月   日 

 

 



附件三： 

“15 华邦债”（债券代码：112270）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债券持有人    

证券账户  
持有数量（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委托代理人  委托日期 2018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表决票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

前清偿债务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8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只

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

表决权利，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

权”。 

 

 

 



附件四：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邦生命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自然人签名，机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 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8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投票代理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 

会议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要求公司

提前清偿债务及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请在相应方

框内画√ 

注： 

1、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委托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如本投票代理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投票代理委托

书为准，本投票代理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